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 地方政府特考） 

共4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測量製圖 
科  目：土地法規概要（包括地籍測量法規） 

田文老師 
一、甲將其所有之土地出售予乙，在其持有土地 3 年期間，曾重新規定地價。試問甲出售土地之

應繳土地增值稅，可抵繳多少？請說明法令規定內容並申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非常困難 
《破題關鍵》：增繳之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有為避免重複課稅而設。本題答題由土地稅法

切入，至於「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可視為加強說明。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本題適用法規為土地稅法第 31 條第 3 及 4 項、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第 5 條規定。 
【擬答】 
因重新規定地價，土地增值稅抵繳規定如下： 

土地稅法第 31 條第 3 及 4 項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重新規定地價增繳

之地價稅，就其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其應納之土地增值稅。但准予抵繳之總額，以不超

過土地移轉時應繳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五為限。 
前項增繳之地價稅抵繳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第 5 條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在持有土地期間，經重新規定地價者，其增繳之地價稅，自重新規定地價起

（按新地價核計之稅額），每繳納一年地價稅抵繳該筆土地應繳土地增值稅總額百分之一

（繳納半年者，抵繳百分之○．五）。如納稅義務人申請按實際增繳稅額抵繳其應納土地增

值稅者，應檢附地價稅繳納收據，送該管稽徵機關按實抵繳，其計算公式如附件。依前項計

算公式計算增繳之地價稅，因重新規定地價、地價有變動或使用情形變更，致適用課徵地價

稅之稅率不同者，應分別計算之。 
附件： 
原按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稅率及基本稅率課徵地價稅者： 
增徵之地價稅＝〔（最近一次重新規定地價之申報地價－取得土地時之原規定地價或重新

規定地價之申報地價）×原課徵地價稅稅率〕×同稅率已徵收地價稅年數。 
原按累進稅率課徵地價稅者： 
增繳之地價稅＝〔各該戶累進課徵地價稅土地每年地價稅額÷各該戶累進課徵地價稅土地課

徵地價總額×（最近一次重新規定地價之申報地價－取得土地時之原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

價之申報地價）〕×同稅率已徵收地價稅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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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徵收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經市縣地政機關公告、通知後，將發生何種效力？試

就土地徵收條例之相關規定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困難 
《破題關鍵》：徵收公告通知後，其發生效力最主要有二：一為限制被徵收人處分土地之權

利，其二為規範需用土地人從速補償。至於其他附隨之效力，例如以公告日登記簿所載之登記

名義人推定為受通知權利人（土地徵收條例第 18 條之 1 規定參照），可視答題時間狀況斟酌

之。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本題適用法規為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及 23 條。 
【擬答】 
土地徵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經市縣地政機關公告通知後之效力如下： 

對被徵收者-土地徵收條例第 23 條規定 
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

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

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

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

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或核定發給抵價地前，申請共有物分

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對需用土地者-第 20 條規定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但依第二十二條

第五項規定發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不在此限。 
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發

給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力。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

規定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 
經應受補償人以書面同意延期或分期發給。 
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 

 

 

三、甲為擴大事業經營所需向乙購進土地一筆，今擬將毗鄰之數筆土地合併為一筆。試問合併土

地之地號，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應如何處理？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對測量考生而言所基本題型應不陌生，由法規切入答題即可，行有餘力再

舉例說明之。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本題適用法規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4 條規

定。 
【擬答】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34 條規定 

土地合併之地號，應依下列規定編定，並將刪除地號情形登載於分號管理簿，其因合併而刪除

之地號不得再用： 
數宗原地號土地合併為一宗時，應保留在前之原地號。 
原地號土地與其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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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號之數宗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之分號。 
原地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原地號。 
原地號之分號土地與他原地號之分號土地合併時，應保留在前原地號之分號。 

 
 

四、甲、乙夫妻相互贈與之土地，依法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該土地再移轉而依法應課徵

土地增值稅時，其原地價以何為準？其作用為何？又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意涵是否即免徵土

地增值稅？請分別申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非常困難 
《破題關鍵》：土地增值稅原地價認定及不課徵與免徵，是學習土地稅法超級重點之一，答題

上先由土地稅法切入答題，再就二者之區別實益扼要說明。 
《使用法條》or《學說文章》or《重要爭點》：本題適用法規為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2 規定。 
【擬答】 
原地價認定基準 

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

該土地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

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原地價認定規範之作用及意涵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非免徵(即稅額免除)，而係延緩課稅之性質，故於該筆土地再移轉依法

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須以第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

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核課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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